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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08年度「逗陣繞法院」―與院長有約廉政

宣導座談會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108年 6月 1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時 40分 

地    點：本院 5樓簡報室 

出席人員:詳如簽到單 

列席人員：書記官長、簡易庭、訴輔科等科長及政風室主任 

主持人：莊院長秋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文怡 

壹、 院長致詞： 

歡迎大家，我們大社區、還有永安區的在地里長、調解委員、協

會理事長，今天難得來到我們橋頭地方法院。在這裡我代表所有

的主管歡迎大家。請你們來法院，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，沒事來

法院做什麼？你們也應該知道為什麼邀請各位，因為大家都是在

地，不管鄰里長還是調解委員都是要來幫忙解決問題、爭端處理

的，各位就是最需要知道法院是在做什麼的。我們也想說各位是

我們最適合、可以來交流的對象。那為什麼我們選永安區、大社

區呢？不是針對你們兩區，橋頭地院成立三年了，這三年來，我

們每年都去探訪各區，都是帶著法官出訪，去了解 26個轄區居民

的生活背景、文化產業、自然環境及歷史，這樣在法庭上接觸這

些地區的居民，在解決問題時，就會因為知道居民的生活背景，

進而產生情感連結，而知道被審判者的家鄉、生活背景、文化產

業，對法官是有益處的。對民眾來說，來到法院，要請法官幫忙

解決問題，知道法官去過民眾居住的地方，這樣雙向的情感交流

是有必要的。我做院長，以前也是當法官，從民國 70年當法官，

歷經民事審判、刑事審判，並服務於屏東地院、高雄地院、高雄

高分院，也待過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，直到今天我們來到橋頭地

院，為讓我們橋頭地院的法官跟民眾之間有更多的理解，所以我

請我們法官到地方上去探訪，今年我們已經去了永安區了，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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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我們預計下個禮拜會去走訪。剛剛也跟區長討論過，里民想

要了解什麼，希望今天大家有來有往，藉由這個機會互相了解。 

對於從未踏入地院的民眾，應該會對地院的樣子感到新奇，而且

橋頭地院是全國空間最大的法院，也是數一數二美麗的法院，這

是我們 26個轄區民眾所擁有解決問題的地方。走到一樓是否有錯

覺來到美術館或博物館，有種很寧靜的感覺；而剛剛到了法庭

區，空中花園百花齊放，來這裡開庭心情應該比較舒緩，而且旁

邊還設有咖啡輕食店，可供民眾休息、解渴，品嚐小點心，平和

一下緊張的情緒。而一樓也設有書報區，讓大家隨時可以坐下來

休息、看看書報，旁邊也有精品咖啡店。而全國地院大概只有本

院內設有咖啡店了，這些都是本院便民、獨一無二的特色，也都

代表全體同仁的用心，希望藉此減低民眾對法院的距離感，而能

保持心平氣和，而不那麼緊張，打破「法院不是好地方」的刻板

印象。何況地院是各個村里長、調解委員盡心盡力避免訴訟紛

爭，但仍力有未逮，而最後可以排除紛爭的希望之地，怎麼會是

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呢？希望大家積極正面的去看待法院功

能，抱持著所有紛爭終於可以在這裏塵埃落定的想法，信任法院

為民眾解決紛爭的努力。 

 

最近的司法改革，也是希望能盡力達到民眾心目中的理想目標。

從我民國 70年擔任法官以來，司法即持續不斷、日新月異地在改

革，但還是難以滿足所有民眾的期待。畢竟訴訟中兩造雙方互相

對立，怎麼判決至少都有一方感到不滿，所以司法的評價至少會

有敗訴一方的負評。當然也有大半民眾是從來沒來過法院的，何

其幸運地在目前人生中沒有跟人發生紛爭，祇能根據傳聞形成對

法院不好的印象。例如：跟著說恐龍法官，因為俗諺有謂：好事

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，報章雜誌、網路上祇要刊播某些不符民眾

期望的判決，就會大肆渲染造成錯誤負面的刻板印象。其實開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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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候法官大多和藹可親，包括跟各位接觸的主管，我們都是全

心全力的想為民眾做好事情，必須藉此澄清，法院並非服務取向

的行政機關，而是客觀中立仲裁兩方爭執的地方，所以和行政機

關大相逕庭，也難以用評價服務優劣來評斷法院。這個調解委員

應該很熟悉，先雙方冷靜各退一步調解出結果，如果不能如民眾

所願而協商不成，就要交由法院做最後判決，不可避免的會有一

方當事人無法心服口服，所以多年以來法院的運作，經過不斷的

司改，仍然和民眾期望有所落差。例如死刑，多數人都會認為為

何已情節重大，法院仍不判死刑？其實法官就跟一般人一樣也有

七情六慾，可能也想判處死刑，可是大家想想，近年來有多少死

刑犯被執行？因為我國加入兩公約後，傾向和歐美先進國家一

樣，主張不應以國家的手殘害自己的人民生命。而法官是執法

者，必須兩公約。況且就算判了死刑，也要看法務部是否會簽准

執行死刑。 

 

在此也希望民眾對隸屬於行政院的法務部的檢察官及隸屬於司法

院的法官；地方檢察署、地方法院有所區別，檢察官雖然依刑事

訴訟法有規定就有利不利當事人的事項都要注意，但是大多數時

間仍是以追訴犯罪為主，而法院則是立於中立客觀的地位為審

判，但法務部若未執行，縱使審判機關縱判處死刑也徒勞無功。

也因此最高法院對於死刑的判決會要求行為人已無教化可能，也

就是有永久隔離人世之絕對必要才判處死刑。但人民會對法院如

此判決不滿，卻不知執法者有時受限於立法及政策的推動。也好

比推動國民參審還是陪審制度各界意見不一，但模擬兩天國民參

審後，國民法官就深刻體會法官箇中辛苦。訴訟程序很冗長，而

且需具備一定專業素養，還要避免有所預設、偏見，而法官也是

人，不能說百分百沒有偏見，但是透過專業訓練，相比於民眾，

法官會注重法律所規範的構成要件。所以百分百完美的司法審判



第 4 頁，共 6 頁 

有其困難之處，但我們還是精益求精盡力而為，要求法官審判時

態度要公正客觀、耐心聆聽當事人訴求，仔細審斷相關書面資

料。 

    

本院設院初衷是讓許多民眾不用為了訴訟，而舟車勞頓到高雄地

院，而且本院的環境宜人，周遭社區居民有時把這裡當成聚會

點，尤其是 3樓空中花園有咖啡有花景，也可以看書報，非常愜

意。這個法院希望可以拉近跟民眾的距離，放心讓我們幫您們解

決紛爭。而且這是全國唯一院內設法扶基金會的法院，而且每星

期一到星期五上午都有高雄律師公會派員到院為民法律服務，星

期一、星期四下午法扶基金會橋頭分會也派員接受法律諮詢，法

扶明年起擬增加服務時間，擴大民眾可得利用之訴訟資源。 

    

貳、 來賓提問討論 

大社區陳麗華調解委員： 

請教有關法律諮詢，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都有?服務時間是幾點

開始幾點結束?需要事先預約嗎?  

訴訟輔導科王壹理科長： 

目前從六月份開始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日早上十點到中午十二

點，沒有電話預約，是以現場攜帶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登記諮詢

順序。在此提醒盡量在早上九點半前到當事人休息區等候，如果

看到律師公會的志工服務人員，就帶著身分證件找他們協助登

記。早上兩個小時，原則上開放八個名額；還有星期一下午及星

期四下午，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提供諮詢服務，有三個小

時的服務時間，從下午兩點到五點，也希望民眾能在下午一點半

以前，攜帶身分證件及相關資料，到現場登記，不接受電話預

約。如果星期二跟星期三下午才有空諮詢，亦可至對面橋頭地檢

署，一樣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協助，服務時間一樣也是下午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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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到五點。 

大社區公所經建課蘇榮章課長： 

  一、法院在審理案件，有無像公務機關接獲陳情檢舉要在七日 

內結案之相關速審速決的規定，而能在一年之內就能第一 

審審理完畢? 

  二、國人對司法信任度可能沒那麼高，請教現階段司法院或法 

務部有無相關配套措施以提升國人對司法的信任度? 

  三、剛剛有講到恐龍法官的問題，想請問司法院或法務部是否 

可以利用行銷或宣傳的手法或其他行政作為，去扭轉國人 

對恐龍法官既定的刻板印象? 

院長： 

首先，關於辦案的時間，我們法院對法官辦案的時間研考得相當

詳細嚴格。所謂研考，就是從收案開始，假設中間停止未有後續

審理、開庭訊問等相關作為，研考單位就會查核、提醒，依案件

繁簡，設有四個月或一年等的相關研考規定，如果遲延案子，還

須說明理由為何遲延案子，如果核無正當理由，可移送至法官自

律委員會，或者由院長逕為監督。必須說明法官並非每天都在開

庭，也需要有時間看卷、思考如何下判決，所以一個禮拜只開庭

幾天，因為法官手上有很多不同案件，一次開庭只能審理幾件，

這事審理結案時間不如民眾預期的原因，但法官不會有意遲延案

件，我們法院也會用電腦資訊系統查看法官審理案件的進度，如

果停止無後續審理作為，一定期間後，研考科也會立即提醒法

官。 

 

至於「司法改革」的重點，是為了建立民眾對司法的信任，強化

與民溝通，就像今天我們辦理的這場座談會，希望藉此可以增進

彼此的理解。所以對於評價不佳的法官，法院定會嚴加監督；但

認真負責的法官，也需要民眾的鼓勵。身為法官，無可避免的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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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民眾的高度期待，須努力提升自己。當然，不適任的法官，應

該儘速加以淘汰，但法官也需要有養成學習的時間。司法除了加

強與民眾雙向交流，為了淘汰不適任法官，也強化外部監督力

量，並嘗試國民參審制度，讓民眾理解並幫助司法運作更精益求

精。大家都是關心司法的人，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司法改革，讓司

法制度更加完善圓滿。 

 

 

 

參、散會：上午 12時 20分 


